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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台灣北部及中部地區產業用地供需失衡 

 台灣工業區開發課題 

廠商選址偏好大抵集中於北與中部，與

都會極化發展及產業群聚效應相關，致

使區域產業用地供、需失衡，難以因應

區域產業發展需求進行調適。 

傳統工業區開發課題 

 公共設施標準高，開發成本高，使

工業區土地價格昂貴 

 工業區開發不易且缺乏在地發展，

致使既有工廠不易搬遷至新工業區 

 早期開發之工業區欠缺相關公共設

施配套，導致土地閒置或低度利用 

解決之道 

提供適合台灣多元
生產型態之工業區 

建立多元生產型態園區及
創造新型態園區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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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一）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補助方案 

期程與資源需求 

 計畫期程：自106年至109年，共計4年。 

 經費說明：本計畫由中央公共建設計畫編列經費執行，補助經費合計90
億元，其主要補助項目如下： 

 

公共設施工程規劃、
設計監造及開發費用 

後續維護
管理費用 

行政業務費用 

預期效益 
 預計強化17處既有工業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預估受益於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提升之既有廠商共1,500家 

其他 
 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地方政府應自行負擔配合款（補助經費比例上限：編定工業區70％；都市計
畫工業區50％），並取得園區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至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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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二）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 

期程與資源需求 
 計畫期程：自106年至109年，共計4年。 

 經費說明：本計畫由中央公共建設計畫編列經費執行，補助經費合計45
億元，其主要補助項目如下： 

園區調查規劃及
申請設置費用 

園區工程設計、
監造及開發費用 

環境影響評估及
環境監測費用 

行政業務費用 

預期效益 
 平價產業園區預計可提供128公頃產業用地面積 
 預估每年可增加512億元產值 
 預估可增加12,800個就業機會 

其他 
 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地方政府應自行負擔配合款（補助經費最高補助園區工程費用之70％） ，並
取得園區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至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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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三）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 

期程與資源需求 
 計畫期程：自106年至109年，共計4年。 

 經費說明：本計畫由中央公共建設計畫編列經費執行，計畫執行經費合
計50億元，其主要推動項目如下： 

建置城鄉特色 
產業園區費用 

發展城鄉特色產業
創新場域費用 

輔導城鄉特色產
業創新轉型費用 

行政業務費用 

預期效益 
 預估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及創新場域建置共20處。 
 預估協助及輔導700家地方產業業者或產業組織升級轉型。 
 預估可帶動7,000個就業機會。 

其他 
 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地方政府應自行負擔配合款（補助經費以總經費之80％為上限，直轄市以
60％為上限） ，並取得園區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至少20年)。 

行政業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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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與資源需求 
 期程：自106年至109年，共計4年。 
 經費：本計畫由中央公共建設計畫編列經費執行，經費合計15億元， 
                  主要推動項目如下： 

 
 
 
 
 
 
 

 
 
 

新式標準廠房示意圖 

二、計畫內容 

（四）提升加工區用地效能創新產業升級計畫 

優先盤點高雄園區內效益偏低之老舊建築為示
範標的。 

拆除改建為5樓以上之高科技廠房及辦公室。 

透過先建、後搬、再拆廠房週轉制度，逐步更
新舊標準廠房，促進園區升級轉型。 

以低建蔽、高容積、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之方式
營造創新產業空間，吸引新興、高科技產業進
駐，發揮示範效果。 

預期效益 
 預估可新增產業使用空間約6.3萬平方公尺。 
 預估每年可增加105億元產值。 
 預估可帶動2,700個就業機會。 

旗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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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說明與計畫推動模式 

 各分項計畫執行單位為相關產業部門主管機關或輔導推動部門，並非產
業園區或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單位，且計畫經費運用以補助地方政府開發
在地型產業園區之經費為主，故財務計畫本身並不具備自償性。 

各分項計畫 
興建期 

106  107  108  109  合計 

一.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與設置平價產
業園區補助方案補助方案 

15  40 50 30 135  

二.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 0  14  18  18  50  

三.提升加工區用地效能創新產業升級計畫 0.5 2 5.5 7 15 

合計 15.5  56  73.5  55 200 

單位：億元 

 未來將透過競爭型補助，由各地方政府提出財務分析及單價、數量等計
算，評估相關風險與開發效益，視計畫之前瞻性、整合性、可行性篩選
出合適補助對象。 

計畫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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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與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補助方案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設置平價產業園區 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 

補助對象： 
地方政府設置5公頃以上編定工業區
（考量輔導產業在地化發展、後續管
理，以及補助私人開發爭議。） 

補助範圍： 
園區開發工程與後續維管費用 

(補助園區開發工程費用70%) 

計畫目的 
為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增設適地性產
業用地及產業在地化，透過公共預算
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平價產業園區之工
程經費，藉以增加產業用地有效供給 

補助對象： 
編定工業區編定完成達15年以上為優
先；都市計畫工業區主要計畫書圖發
布實施達15年以上為優先。 

補助範圍： 
公共設施相關工程費用，不包含土地
取得部分。 
(編定工業區補助比率最高70%；都

市計畫工業區補助比率最高50%) 

計畫目的 
為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增設適地性產
業用地及產業在地化，透過公共預算
補助地方工業區設置公共設施之工程
經費，藉以提升既有產業用地利用效
率 



10 

（一）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與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補助方案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園區開發費用 

開發工程費用 

用地取得費用 

地方政府
分擔部分 

參與開發廠商 
分擔部分 

補助工程費用 
全數補助地方政府應分擔工程費用 

工程費用分攤依開發後
產業用地分配比例計算 

由地方政府與參與開發
廠商自籌財源支應。 

 設置平價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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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與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補助方案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邀集地方政府討論 
相關內容與需求 

前
置
措
施 

成立 
專案推動辦公室 

協助地方政府辦理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與強
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相關補助方案作業 

後
續
推
動 

強化地方工業區 
公共設施 

評選機制 
設置評選小組召開評選會議 

設置平價產業園區 

 與園區發展政策
之契合 

 園區設置計畫 
 經費籌措及編列 
 園區開發機制 
 用地營運管理 
 預期效益 
 招商計畫 

 與園區發展政策
之契合 

 工業區改善計畫 
 經費籌措及編列 
 維護管理制度 
 用地營運管理 
 預期效益 
 招商計畫 

參照意見修正補助方案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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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特色園區 

補助條件 

1.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開發主體之

園區。 

2. 已取得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或使用權至少20年。 

3. 已取得園區開發許可或使用項目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 園區開發工程費，包括：園區基

礎設施及公共設施開發工程等費
用。 

2. 區外相關公共設施開發工程經審

查會審查核准者，得列入補助項
目。 

補助項目 

1. 硬體空間設施改善更新及設置： 

場域空間硬體改造、環保節能設施、
體驗空間設置等。 

2. 輔導創新服務經營：辦理場域體驗、

科技應用、行銷擴散等商業模式之
輔導。 

園區類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城鄉特色產

業群聚地區，已取得當地產業組織

或重點業者同意合作。 

創新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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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 

審查會進行提案審查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收件 

獲選之提案計畫 

■評選流程： 

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送提案計畫報告
書。 
 

中企處召開審查會
進行提案計畫評選審
查。 
 

獲選之提案計畫由
申請機關辦理設計監
造與工程發包作業。 
 

由中企處負責計畫
管考以及撥款審查作
業。 

評選通過 

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 
設計監造與工程施作發包作業 

計畫完成＼請款＼結案 

計畫執行管考審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案申請 

依「經濟部公共
工程基本設計審
查機制」個案總
工程建造經費在
5千萬元以上者，
各縣市完成基本
設計後，應送本
部審查。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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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城鄉特色產業園區發展計畫 

特色園區 創新場域 
1.產業發展策略之妥適性。 

2.計畫內容之完整性與可行性。 

3.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4.執行效益評估。  

5.計畫後續維運管理。  

1.城鄉特色產業發展策略之
妥適性及對地方效益評估。  

2.園區計畫之完整性。  

3.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4.廠商進駐意願。  

5.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提供招
商規劃及誘因之適切性。  

6.園區維持營運管理計畫之
可行性。  

■評比項目： 

四、補助計畫評選方式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5 月 2 3 日 


